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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关于延续实施失业保险援企稳岗政策
的通知》政策解读

一、起草背景

4月 28日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、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

局印发《关于延续实施失业保险援企稳岗政策的通知》（人

社部发〔2024〕40号,以下简称 40号文）。根据上述文件，

我们起草了《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东省财政厅

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关于延续实施失业保险援企稳

岗政策的通知》（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。

二、《通知》主要内容

《通知》主要包括 4项具体政策，3项工作要求和 1个

附件（广东省失业保险稳岗返还经办流程），与 40 号文大

体保持一致。其中，4项具体政策均是延续此前政策，仅根

据 40号文授权，明确我省标准或实施细则。3项工作要求均

是在 40号文基础上，结合我省实际提出工作要求。附件《广

东省失业保险稳岗返还经办流程》为在 40 号文的基础上，

对稳岗返还经办流程进行细化和规范化。

一是延续实施阶段性降低费率政策。在 40号文基础上，

按照我省现行费率政策，添加了“用人单位费率降至 0.8%、

个人费率降至 0.2%”表述。

二是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。主要是根据 40

号文授权，明确了上年度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目标按

5.5%计算；明确了大型企业按企业及其职工上年度实际缴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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失业保险费的 20%返还，中小微企业按 40%返还；明确了机

关事业单位不享受失业保险稳岗返还；明确了稳岗返还工作

结束时间。此外，结合失业保险基金管理问题专项整治，从

稳岗返还条件、稳岗返还金额、参保单位划型、申请方式、

资金用途、统一经办机构六个方面重申和细化了失业保险稳

岗返还政策。“稳岗返还条件”方面，主要是明确了符合产

业结构调整政策和环保政策、不属于僵尸企业和严重失信企

业、未处于异常经营状态等条件的判断标准；“稳岗返还金

额”方面，结合我省失业保险基金收支和不做赤字预算的原

则，按 20%、40%确定大型企业、中小微企业返还标准。“参

保单位划型”方面，拟以年均参保人数 300人为界划分企业

类型。同时，考虑到劳务派遣单位、金融机构的特殊性，明

确该两类企业按大型企业划型。“申请方式”方面，为推动

稳岗返还工作及时落地，拟定了《广东省失业保险稳岗返还

经办流程》作为附件，明确了“免申即享”及“依申请享受”

两种申请方式。根据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进一步规范

劳务派遣工作的意见》（人社部发〔2024〕2号），明确了

劳务派遣单位享受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按《关于我省劳务派遣

单位享受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有关问题的通知》贯彻实施。“资

金用途”方面，与 40号文保持一致，可用于职工生活补助、

缴纳社会保险费、转岗培训、技能提升培训等稳定就业岗位

以及降低生产经营成本支出。“经办机构”方面，按照失业

保险基金省级统筹统一经办部门的要求，结合稳岗返还工作

实际，明确统一由各地社保经办机构办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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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是延续实施失业保险技能提升补贴政策。根据 40 号

文授权，明确了补贴标准继续按《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

障厅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做好参保企业职工失业保险技能提

升补贴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粤人社规〔2023〕3号）执行。

四是保障失业人员基本生活。与 40号文保持一致。

五是持续优化经办服务。为避免文稿重复，将 40 号文

关于失业保险稳岗返还经办工作的相关表述移至附件《广东

省失业保险稳岗返还经办流程》并细化。

六是切实防范基金风险。主要是根据我省基金备付期

限，明确各地均需实施以上政策；并就严防欺诈、冒领、骗

取风险提出要求。

七是加强组织领导。参照 40号文规定，对各市推动政

策落地提出要求。

最后明确了政策实施时间，并要求地市在执行过程中遇

到问题及时向省有关部门报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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